
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6_97_A0_

E6_95_88_E6_B0_91_E4_c80_161809.htm 一、无效民事行为 （

一）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和特点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

款的规定，无效民事行为是指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

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民法理论又称其为“绝对

无效的民事行为”。 无效民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1．无效

民事行为的本质是其违法性。 2．无效民事行为是确定无效

的。 3．无效民事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无效民

事行为的认定 来源：www.examda.com 民事法律规定的民事法

律行为有效条件是认定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应的构

成四类无效民事行为。包括因主体不合格而无效的民事行为

、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的民事行为、因内容违法而无效

的民事行为和因形式违法而无效的民事行为。具体来讲，根

据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无效民事行为表

现为以下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 3．因

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指因一方当

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

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而为的民事行为。 认

定该民事行为中的欺诈，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来源

：www.examda.com （1）欺诈方以欺诈的故意。 （2）欺诈方

实施了欺诈行为。包括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作为）或者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作为）。 （3）被欺诈方对于欺诈行

为是不知的。 （4）欺诈行为与被欺诈方实施的民事行为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 4．因胁迫而为的民事行为。因胁迫而为

的民事行为是指由于一方当事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

康、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

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志的意思

表示所为的民事行为。 认定该民事行为中的胁迫，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 （1）胁迫方有胁迫的故意。 （2）胁迫方实施了

胁迫行为，即正在发生或者在将来可能发生危害，并且足以

使被胁迫方产生恐惧，害怕胁迫的发生。 （3）被胁迫方实

施的民事行为与胁迫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是说该被胁

迫方因受胁迫而被迫作出违背真实意志的意思表示并实施相

应的民事行为。 应当注意的是，合同法第52条和第54条第2款

亦规定，一方以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在损害国家利益时，

必然是确定无效的合同，而在未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则

可经被胁迫方请求，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

撤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